昌平科研基地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检测与维护服务项目

一. 项目概况及采购需求
1. 昌平科研基地A、B地块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包括药剂钢瓶70个，启动瓶18个，药剂总量8211公斤。按《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XG1-2024）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钢瓶3年需检测一次。检测单位需具备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从事气瓶定期检验工作，检测前对现场钢瓶进行称重确定药剂量以及药剂抽样检测浓度。检测期间需提供备用钢瓶。检测合格钢瓶打钢印并出具检测报告。药剂缺失需充装，零配件老化或损坏需维修或更换，保证钢瓶压力合格，系统在准工作状态。
计划2026年4月份进行检测维护，检测维护周期约15天。检测前，现场钢瓶称重，检测药剂浓度；检测期间，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压力合格备用钢瓶，确保系统在检测维护期间处于准工作状态。
2.项目预算：人民币299020.00 元
3.采购方式：比价，最低价中标。
二. 资质要求：
1、独立法人，且有针对本项目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且在授权书上注明经办人联系方式）；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依法注册登记，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税务部门核发且年检合格的《税务登记证》（已多证合一的供应商仅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近三年同类主要项目业绩（需注明年份，且有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公章）；
4、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截图，截止时间为报名时间（加盖公章）；
5、不接受联合体报名投标。
